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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中共深圳市坪山区委政法委员会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的单位范围

中共深圳市坪山区委政法委员会包括中共深圳市坪山区委政

法委员会本级、深圳市坪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，共 2 家基

层单位。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说明

2023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 10.8万元，比 2022 年预算增加 0

万元，增长 0%，主要是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，严控各项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，2022 年和 2023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均未发生变化。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23 年预算数 0万元，为进一步

规范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管理，我区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完全按

零基预算的原则根据区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动态调配使用，因此

我单位 2023 年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数为零，在实际执行中

根据计划据实从部门机动预备费调配使用。。

⒉公务接待费。2023 年预算数 1.8万元，比 2022 年增加 0万

元，主要是用于接待各区来访考察人员。根据工作实际，无需增

加公务接待费。

⒊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。2023 年预算数 9万元，其

中：

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3 年预算数 0万元，比 2022 年预算数增

加 0万元，主要是我委公务车编制已满额，无新购置的车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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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23 年预算数 9万元，比 2022 年预算

数增加 0万元，主要是用于公务车日常运行维护，预算持平原因

是车辆数量无增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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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

部门名称： 中共深圳市坪山区委政法委员会 单位：万元

预算单位 年度 总计
因公出国(境)

费
公务接待费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小计
公务用车

购置费

公务用车

运行维护费

中共深圳市坪山区委政法委员会 2022 年 10.8 0 1.8 9 0 9

2023 年 10.8 0 1.8 9 0 9

增减变化金额 0 0 0 0 0 0

注：无


